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
會計與法律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
智慧財產權與學術倫理宣導
我在進行論文與各類文件撰寫時，已遵守以下智慧財產權的規範：在論文撰寫時，引用自他人之文獻資料（含圖片、表格）必須於論文本文與最後之參考文獻清單上註明引用來源，且引用文字或內容時，引用不超過三行。引用之概念或敘述均需自行改寫，不得原版拷貝（含他人彙整過之文獻探討內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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